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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章 檢調 

20.1    範圍 

各機關內人員或他機關因業務需要借調檔案至歸還及後續統

計處理之過程，包括調案申請、檢出、還卷、逾期稽催及調

案統計等事項。機密檔案檢調作業，依本手冊第 22 章機密檔

案管理規定辦理。 

20.2    主要適用法令 

20.2.1 機關檔案檢調作業要點。 

20.3    名詞定義 

20.3.1 檢調 

指機關內或機關間因業務需要，調案人提出檔案申請，經承

辦單位主管或本機關權責長官核准，由檔案管理人員檢取及

提供檔案之作業。 

20.4    處理步驟 

作業流程，詳如圖 20-1。 

20.4.1 調案申請 

20.4.1.1 借調檔案時，應由調案人填具調案單（參考格式，如表 20-1

）提出申請。至採線上調閱方式者，得以設定權限申請或藉

由線上簽核調案方式辦理。調案單應載明調案人姓名、所屬

單位、申請調案日期及借調檔案年度、檔號、數量或微縮、

電子編號等。 

20.4.1.2 借調檔案應依下原則及程序完成簽准，始得向檔案管理單位

辦理調案；請求閱覽檔案時，處理程序，亦同。 

1. 借調之案件為主管業務時，其調案單須經該單位主管核准。 

2. 借調之案件為非主管業務時，應先經該單位主管核章後，

送會承辦業務主管同意，或簽請本機關權責長官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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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機關借調或依法調用檔案時，應由承辦單位依來函簽辦

經本機關權責長官核准後並填妥調案單。 

20.4.1.3 調案單經簽准後，由調案人送至檔案管理單位辦理調案。 

20.4.2 檔案檢出 

20.4.2.1 檔案管理人員應就核准之調案單上所載之檔案，進行檔案目

錄或相關紀錄查檢檔案有無調出使用情形，並確認有無複製

品。借調檔案有複製品，且未於調案單註記其編號時，應予

補註。 

20.4.2.2 檔案管理人員依核准之調案單檢出借調檔案，以提供複製品

者為原則，借調檔案僅有原件時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1. 借調檔案已裝訂成卷且無法拆卷時，得整卷借出，並於調

案單上註記卷數。 

2. 檔案檢出時，須核算件數及其頁數，並記載於調案單上。 

3. 檔案應歸還日期之計算，應自調案領取日後加上各機關所

定借調期限，並註記於調案單，以提示調案人依限歸還檔

案；惟屬依法調用者，則以其來函核准日期為限。 

20.4.2.3 借調之檔案檢出後，檔案管理人員應交予調案人或其代理人

逐件清點，並於調案單上簽收；調案單宜採用二聯式，一聯

由檔案管理單位備查，另一聯交予調案人收執。 

20.4.2.4 檔案管理人員應將核准之調案單按借調單位或調案先後順序

等方式，放置於調案單據箱內或其他適當位置。 

20.4.3 調案紀錄建立 

20.4.3.1 檔案調出後，檔案管理人員應另作成調案紀錄備查或以調案

單代之，其記載事項包括調案人姓名、調案單位、調案日期

、案名、案由、文號、應歸還日期、歸還日期及稽催情形等

（參考格式，如表 20-2）。 

20.4.3.2 調案紀錄應由檔案管理單位以紀錄卡、紀錄簿、電子或其他

方式紀錄為之，且存放於適當場所或以電子方式儲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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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保存至該檔案銷毁或移轉後，始得銷毀之。 

20.4.4 調案使用 

調案人應妥善保管借調檔案，不得發生下列情形： 

1. 遺失或檔案缺頁。 

2. 拆散、污損等破壞檔案。 

3. 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增加、圈點等變更檔案內容。 

4. 轉借、轉抄或非法提供他人閱覽。 

20.4.5 調案歸還 

20.4.5.1 調案人應於調案歸還期限前辦理還卷。 

20.4.5.2 借調檔案無法依限歸還時，調案人應於調案歸還日期前申請

展期（參考格式，如表 20-1），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展期申請經單位主管或本機關權責長官核准後，向檔案管

理單位辦理延長借調期限 1 次，其每次展期天數不得超過

借調期限。他機關借調檔案之展期時間，亦同；惟屬依法

調用者，則依來函核准展延日期為限。 

2. 檔案管理人員應依據展期簽准結果，於調案紀錄上修正該

檔案之應歸還日期。 

3. 調案展期屆滿前，調案人仍需繼續使用時，應再申請展期

，但展期次數不得超過 3 次；超過 3 次，仍需使用檔案者

，應先歸還檔案後，再依規定辦理借調。機關間借調檔案

，亦同。 

20.4.5.3 檔案管理人員查檢歸還檔案齊全且內容無誤後，應於調案紀

錄上之歸還日期欄簽註還案日期，並俟所借調檔案全數歸還

後，始得退回調案單。 

20.4.5.4 歸還檔案經查檢有缺頁或缺件時，檔案管理人員應即退回予

調案人補全；檔案有遭破壞、變更、遺失、無法補全或毁損

致無法修復情形者，檔案管理人員應於調案紀錄註記，並簽

請機關權責長官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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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5.5 檔案遭受破壞時，其處理原則如下： 

1. 檔案內容破壞或變更者，應先洽請原承辦人員或承辦單位

相關人員補正內容及蓋章，並經權責長官核准後，併同該

檔案歸檔。 

2. 檔案破損者，由檔案管理人員進行檔案外觀修補後，方予

歸檔。 

3. 檔案遺失、無法補全或毁損致無法修護者，由檔案管理人

員簽核後，註記於相關檔案目錄或檔案管理資訊系統備查。 

20.4.5.6 檔案管理人員應將歸還檔案儘速整理完竣，並歸回原位。 

20.4.6 逾期未歸還檔案稽催 

20.4.6.1 檔案管理人員應定期查檢借調或調用檔案是否如期歸還。 

20.4.6.2 借調檔案逾歸還期限且未辦理展期者，檔案管理人員應定期

製作「逾期未歸還檔案稽催單」（參考格式，如表 20-3），

並載明調案人相關資料、調案名稱（案由或案名）、調案日

期、應歸還日期及稽催日期，向調案人辦理催歸。 

20.4.6.3 檔案管理人員應將逾期未歸還檔案之稽催日期、次數及其相

關情形記載於調案紀錄備查。 

20.4.6.4 檔案逾期未歸還且經稽催 3 次仍未歸還時，檔案管理人員應

將該調案人及稽催情形簽請機關權責長官處理。 

20.4.6.5 檔案經催歸還卷後，檔案管理人員應於調案紀錄上註記歸還

日期，並將調案單退回調案人。 

20.4.7 調離職人員調案情形查檢 

機關人員調離職時，人事單位應知會檔案管理單位，以查檢

其借調檔案情形；如有借調檔案應依下列原則處理： 

1. 借調機關內部之檔案應全部歸還，不得轉借。 

2. 承辦他機關向本機關借調或因依法調用之檔案，其未屆滿

歸還期限時，應依相關規定列為職務移交事項。 

20.4.8 調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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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單位應按月、季或年及檔案類別統計檔案借調數量

，並製作成「調案數量統計表」（參考格式，如表 20-4）留

存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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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1 檔案檢調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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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1（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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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1（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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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行

性
規

劃
書

一
案

，
請

 
貴

機
關

研
提

卓
見

見
復

，
請
 
查
照
。

 

6
頁

 
 

已
裝
訂
，
故

第
5
卷
全
卷

調
出

 

3 
 88

/0
34

/0
6/

03
 

 
 公
文
管
理
系
統

 
 

40
件

 
 

 

案
名

範
例

 

案
件

 
範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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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2
 

調
案
紀
錄
（
參
考
範
例

）
 

（
 

機
 
關

 
全
 
銜

 
）
 
 

 
調
 

 
 

案
 

 
 

紀
 

 
 

錄
 

案
 
名
：
人
民
陳
情
案

 
檔
號
：

89
/0

06
/1

1/
02

 

  
  

  
  

  
  

  
  

  
  

  
  

  
  

  
  

  
  

  
  

  
  

  
  

  
  

  
  

  
 保

存
年
限
：

10
年

 

序 號
 

案
 
由

 
文

  
 號

調
案
人

調
案
單
位

調
案
日
期

應
歸
還
日
期

 
歸
還
日
期

稽
催
日
期

/次
數

備
註

 

1 

檢
送

「
行

政
院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處
理

人

民
陳

情
案

件
作

業
規

定

」
乙

份
，

自
即

日
起

實

施
。

 

89
00

14
73

陳
小
明

第
一
處

90
.0

1.
03

90
.0

1.
18

 

(修
正
為

90
.0

2.
02

)

90
.0

2.
20

 
90

.0
2.

17
/第

1
次

展
期

1
次

 

2 
檢

陳
O

O
O

O
O

子
法

草

案
，
請
 
鑒
核
。

 

90
00

00
02

黃
大
仁

第
二
處

90
.0

2.
01

90
.0

2.
16

 
 

 
 

3 
有

關
交

通
部

函
請

…
…

，
請
 
查
照
惠
復
。

 

88
00

02
56

王
子
君

第
三
處

90
.0

2.
04

90
.0

2.
19

 
90

.0
2.

18
 

 
檔
案
破
損

 

 
 

 
 

 
 

 
 

 
 

 
 

 
 

 
 

 
 

 
 

 
 

 
 

 
 

 
 

 
 

 
 

 
 

 
 

 
 

 
 

註
：
本
範

例
借
調
期
限
以

15
日
為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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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3
 

逾
期
未
歸
還
檔
案
稽
催
單
（
參
考

範
例

）
 

 
（

機
 
關

 
全

 
銜

）
  

 逾
 

期
 

未
  

歸
 

還
  

檔
 

案
 

稽
 
催

 
單

 
 

調
案
單
位
：
第
一
處

  
  

  
  

  
  

  
  

  
  

  
  

  
  

  
  

  
  

  
  
稽
催
日
期
：

90
.0

2.
17

 

序
號

調
案
人

文
 
號

 
案
 
 
 
由
／
案
 
 
名

 
調
案
日
期

 
應
歸
還
日
期

 
備
註

 

1 
陳
小
明

89
00

14
73

 檢
送
「
行
政
院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處
理
人
民
陳
情
案
件
作

業
規
定
」
乙
份
，
自
即
日
起
實
施
。

 
90

.0
1.

03
. 

90
.0

2.
02

 
展
期

1
次

 

2 
陳
小
明

87
00

13
78

 檢
陳
「
刑
法
第
一
百
三
十
一
條
修
正
草
案
總
說
明
」
，
敬
請
核

轉
立
法
院
審
議
，
請
鑒
核
。

 
90

.0
1.

23
 

90
.0

2.
07

 
 

3 
黃
大
仁

90
00

00
02

 檢
陳
○
○
○
○
○
子
法
草
案
，
請
 
鑒
核
。

 
90

.0
2.

01
 

90
.0

2.
16

 
 

 
 

 
 

 
 

 

 
 

 
 

 
 

 

 
 

 
 

 
 

 

 
 

 
 

 
 

 

 
 

 
 

 
 

 

 
 

 
 

 
 

 

 
 

 
 

 
 

 

 
 

 
 

 
 

 

製
表
人
：

  
 
 
 

  
  

  
  

  
  

  
  

  
檔
案
管
理
單
位
主
管
：

  
  

  
  

  
  

  

註
：
本
範
例
借
調
期
限
以

15
日
為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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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4
 

調
案
數
量
統
計
表
（
參
考
範

例
）

 
 （

機
關

全
銜

）
 

 
 
 
九

十
年

度
調

案
數

量
分

類
統

計
表

  
[單

位
：
件
] 
製
表
日
期
：
 

月
份

 
 
 
數
 

分
類
  

 
 量

類
目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小 計 

總
類

 
13

 
17

 
15

 
13

 
14

 
16

 
12

 
18

 
9 

11
 

15
 

16
 

16
9 

主
計

 
17

 
 

 
 

 
 

 
 

 
 

 
 

 

人
事

 
20

 
 

 
 

 
 

 
 

 
 

 
 

 

情
報

 
21

 
 

 
 

 
 

 
 

 
 

 
 

 

作
戰

 
10

 
 

 
 

 
 

 
 

 
 

 
 

 

教
育
訓
練

 
6 

 
 

 
 

 
 

 
 

 
 

 
 

通
信
電
子

 
7 

 
 

 
 

 
 

 
 

 
 

 
 

生
產
補
給
保
養

3 
 

 
 

 
 

 
 

 
 

 
 

 

運
輸
 

 
 

 
 

 
 

 
 

 
 

 
 

 
 

 
 

 
 

 
 

 
 

 
 

 
 

 
 

總
計
：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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